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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商联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稳定劳动关系⽀持企业复⼯复产的意见

 

2020-02-08 本⽂被访问次数：11453

各省、⾃治区、直辖市及新疆⽣产建设兵团⼈⼒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总⼯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商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作的决策部署，积极发挥⼴⼤企业和职⼯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全⼒⽀持企业复⼯

定劳动关系，动员⼴⼤职⼯凝⼼聚⼒共克时艰，现就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持企业复⼯复产提出以下意见。

　　⼀、⾼度重视疫情对劳动关系领域带来的新挑战

　　近期，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劳动关系领域⾯临新情况新问题。部分⾏业企业⾯临较⼤的⽣产经营压⼒，劳动者⾯临待岗、失业、

少等风险，劳动关系不稳定性增加，劳动关系⽭盾逐步凸显。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阶段，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要认真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作的⼀系列重要指⽰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度重视当前特殊时期劳动关系运⾏中出现的突出问题，

动关系风险监测和研判，引导企业与职⼯共担责任共渡难关。要充分发挥三⽅机制在保企业、保就业、保稳定中的独特作⽤，深⼊分析当前劳动关系

结合实际帮助企业制定复⼯复产的措施，联合各⽅⼒量共同⾏动，加⼤对特殊时期企业劳动关系处理的指导服务，确保劳动关系总体和谐稳定。

　　⼆、灵活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问题

　　（⼀）⿎励协商解决复⼯前的⽤⼯问题。对因受疫情影响职⼯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产的，要指导企业主动与职⼯沟通，有条件的企业

职⼯通过电话、⽹络等灵活的⼯作⽅式在家上班完成⼯作任务；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与职⼯协商优先使⽤带薪年休假、企业⾃设福利假等

假。要指导企业⼯会积极动员职⼯与企业同⾈共济，在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尽可能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损失。

　　（⼆）⿎励灵活安排⼯作时间。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员聚集，要⿎励符合规定的复⼯企业实施灵活⽤⼯措施，与职⼯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

上下班等⽅式灵活安排⼯作时间。对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保障劳动者⾝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指导企业与⼯会

协商，可适当延长⼯作时间应对紧急⽣产任务，依法不受延长⼯作时间的限制。

　　（三）指导规范⽤⼯管理。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指导企业全⾯了解职⼯被实施隔离措施或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情况，要求企业不得在此期间解除

措施影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职⼯的劳动合同或退回被派遣劳动者。对符合规定的复⼯企业，要指导企业提供必要的防疫保护和劳动保护措施，积极动

返岗。对不愿复⼯的职⼯，要指导企业⼯会及时宣讲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和企业复⼯的重要性，主动劝导职⼯及时返岗。对经劝导⽆效或以其他⾮正当

绝返岗的，指导企业依法予以处理。⿎励企业积极探索稳定劳动关系的途径和⽅法，对采取相应措施后仍需要裁员的企业，要指导企业制定裁员⽅案

履⾏相关程序，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维护企业正常⽣产经营秩序。

　　三、协商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资待遇问题 

　　（四）⽀持协商未返岗期间的⼯资待遇。在受疫情影响的延迟复⼯或未返岗期间，对⽤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

⼯，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停产期间⼯资⽀付相关规定与职⼯协商，在⼀个⼯资⽀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付⼯资；超过⼀个⼯

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活费。 

　　（五）⽀持困难企业协商⼯资待遇。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产经营困难的，⿎励企业通过协商民主程序与职⼯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

时等⽅式稳定⼯作岗位；对暂⽆⼯资⽀付能⼒的，要引导企业与⼯会或职⼯代表协商延期⽀付，帮助企业减轻资⾦周转压⼒。

　　（六）保障职⼯⼯资待遇权益。对因依法被隔离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要指导企业按正常劳动⽀付其⼯资；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

⾏治疗的职⼯，按医疗期有关规定⽀付⼯资。对在春节假期延长假期间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指导企业应先安排补休，对不能安排补休的，依

加班⼯资。

　　四、采取多种措施减轻企业负担

　　（七）帮助企业减少招聘成本。要加⼤线上招聘服务⼯作⼒度，打造线上春风⾏动，⼤⼒推⼴远程⾯试，提⾼招聘企业与劳动者“点对点”直接对

范⼈⼒资源服务收费，坚决打击恶意哄抬劳动⼒价格⾏为。对受疫情影响缺⼯较⼤的企业或者承担政府保障任务企业，⿎励⼈⼒资源服务机构减免费

招聘服务。

　　（⼋）合理分担企业稳岗成本。⽤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对受疫情影响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微企业，可放宽裁员率标准，让更多企业受益

培训费补贴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在确保防疫安全情况下，在停⼯期、恢复期组织职⼯参加各类线上或线下职业培训的，可按规定纳⼊补贴类

围。⽤好⼩微企业⼯会经费⽀持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符合条件的⼩微企业⼯会经费全额返还。⽤好企业组织会费，对受疫情影响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

定⽐例的企业会费返还。⽤好⼯会防疫专项资⾦，加⼤对防疫⼀线职⼯的慰问，充分调动职⼯参与防控疫情的积极性。

　　（九）提供在线免费培训。指导企业积极组织开展职⼯在线免费培训，⽀持帮助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中⼩微企业开展职⼯技能培训和困难企业

岗培训，开放“中国职业培训在线”平台全部功能，免费提供培训教学资源。

　　五、统筹各⽅⼒量加⼤指导服务⼒度

　　（⼗）加强劳动⽤⼯指导服务。各级⼈⼒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及时研究和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领域中的重⼤问题，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制

对性政策，准确解读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要做好协调劳动关系三⽅牵头⼯作，加强政策宣传和组织协调，发挥各⽅优势，形成⼯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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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会要做好团结、动员⼴⼤职⼯⼯作，积极发挥企业⼯会作⽤，为困难职⼯提供必要的帮扶救助和⼼理危机⼲预疏导。要引导职⼯关⼼企业的⽣存

展，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动员职⼯⼤⼒发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匠精神，为企业长远发展献计献策、贡献⼒量。各级企联和⼯商联组织要梳理评

的实际困难并积极向有关部门提出针对性帮扶⽀持政策建议和指导服务，要⿎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技术创新等提⾼竞争⼒。要引导受疫情影响

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完善企业内部协商民主机制，畅通与职⼯对话渠道，通过多种⽅式稳定劳动关系和⼯作岗位。要引导企业关⼼关爱职⼯健康，帮

职⼯实际困难，切实保障职⼯权益。要充分发挥⾏业协会积极作⽤，通过减免租⾦等形式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引导同⾏业或上下游企业互帮互助，抱

暖。

　　（⼗⼀）主动化解劳动关系⽭盾。要⼒争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着⼒提升基层预防化解劳动争议能⼒，推动企业建⽴健全内部劳动争议协

机制。⼤⼒加强专业性劳动争议调解⼯作，创新仲裁办案⽅式，加强争议处理指导监督，发挥多元机制合⼒，⼤⼒推⼴“互联⽹+调解仲裁”，切实提

理效能。进⼀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加⼤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度，依法查处违法⾏为。

　　（⼗⼆）做好表彰先进典型⼯作。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要深⼊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主动宣传在防控疫情中真正实现有事好商量、遇事

量、有难题共同解决的企业，要在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评⽐、劳动模范评选、五⼀劳动奖章、奖状等荣誉授予中优先考虑疫情防控期间对稳定劳动

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激励引导⼴⼤企业家和职⼯在疫情防控⼯作中主动履职，担当作为。

　　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贯彻落实党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作的

署，把稳定劳动关系⽀持企业与职⼯共渡难关作为当前重要⼯作来抓，统筹处理好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权益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国特⾊和谐劳动

制度优势，坚定信⼼、积极作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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